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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信·光鑫·潇湘优债56-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

(第1期)募集公告 

尊敬的委托人、受益人： 

我公司作为受托人拟发行光信·光鑫·潇湘优债 56-3 号集合资

金信托计划(第 1期)（以下简称“本期信托单位”），现受托人根据

信托文件约定开放募集，相关信息如下： 

一、信托计划/本期信托单位要素 

1.产品名称：光信·光鑫·潇湘优债 56-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(第

1 期) 

2.产品风险等级：R3 

3.本期信托单位预计存续期限：12个月 

4.本期信托单位预计募集规模：200,000,000.00 元 

5.本期信托单位业绩比较基准：3.8% 

特别提示：受托人在此特别说明，本信托无预期收益，“业绩比

较基准”仅为受托人在信托计划项下交易主体正常履约的前提下，计

算受益人可能获得的预估收益，“业绩比较基准”只具有一定的参考

性，并不代表实际一定能达到的收益，因此“信托资金及业绩比较基

准信托收益”、“业绩比较基准信托收益”、“业绩比较基准”并不

代表受托人对受益人可实际取得的信托资金及信托收益所作的任何

承诺和保证。本信托计划不保本也不保收益。受益人之信托利益仅以

信托财产扣除信托费用和债务（如有）后的剩余部分对应的价值为限。



如本信托计划项下实际信托利益少于依据业绩比较基准计算的业绩

比较基准收益和信托资金的，受托人仅以实际信托利益为限分配信托

利益。 

6.信托收益分配频度：季度 

7.募集方式：代销 

8.信托募集账户： 

账户名：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

开户行：华夏银行南山支行 

账号：10858000000817515 

9.本期信托单位募集时间   

自【2025 年 12 月 11 日】至【2025 年 12 月 17 日】止，受托人

有权根据募集情况自行决定延长或提前结束推介期/募集期。 

二、信托风险揭示及承担 

1.风险揭示 

受托人管理、运用或处分信托财产过程中，可能面临各种风险，

包括但不限于信用风险、政策风险与市场风险、交易主体经营风险、

受托人管理风险及服务机构的风险、信托计划不成立风险、信托计划

/第 i 期信托单位提前终止/延期风险、流动性风险、信息传递风险、

各期信托单位不同时到期的风险、信托财产实行净值化管理和估值方

法调整的风险、受托人无法承诺信托利益甚至本金损失的风险、其他

风险等风险；受托人对管理、运用和处分信托财产的盈亏不提供任何

承诺。有关参与本信托计划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，详见《信托合同》

及《风险申明书》。  



2.风险承担 

(1) 受托人依据信托文件管理信托财产所产生的风险，由信托财

产承担。受托人因违背信托文件、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而造成信托财产

损失的，由受托人以固有财产赔偿；不足赔偿时，由投资者自担。 

(2) 受托人承诺以受益人的最大利益为宗旨处理信托事务，并谨

慎管理信托财产，但不承诺信托财产不受损失，亦不承诺信托财产的

最低收益。 

(3) 委托人及受益人已充分知晓并理解了《信托合同》及《风险

申明书》所述全部风险，同意受托人按照信托合同约定对本信托计划

进行管理，自愿承担上述所有的风险。 

 

 

 

  

  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12月 11日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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